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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偵查、提起公訴、實行公訴、擔當自訴、執行判決等，本於檢察一

體之原則，在上開規定範圍內，係受檢察總長或其所屬檢察長之指揮

監督，與法官之審判獨立尚屬有間。關於各級法院檢察署之行政監督，

依同法第一百十一條第一款規定，由法務部部長監督各級法院及分院

檢察署。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依同條第二款規定，僅監督該檢察

署，有關行政監督事項並有同法第一百十二條及第一百十三條規定之

適用。至檢察行政之監督，法務部部長就行政監督事項發布注意命令，

以貫徹刑事政策及迅速有效執行檢察事務，亦非法所不許。法務部發

布「各級法院檢察署處理刑事案件證人鑑定人日費旅費及鑑定費支給

要點」，係本於法務行政監督權之行使，於符合本解釋意旨範圍內，與

憲法尚無牴觸。

憲法第七十七條規定：「司法院為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

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惟依現行司法院組織法規定，

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七人，審理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令案件，並組成憲

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至三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公布司法

院組織法第四條雖規定：「司法院分設民事庭、刑事庭、行政裁判庭及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未及施行，旋於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

沿襲訓政時期之司法舊制，於司法院下設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務員

懲戒委員會。迨六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修正司法院組織法仍規定司法院

設各級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是司法院除大法官職掌司

法解釋及政黨違憲解散之審理外，其本身僅具最高司法行政機關之地

位，致使最高司法審判機關與最高司法行政機關分離。為期符合司法院

為最高審判機關之制憲本旨，司法院組織法、法院組織法、行政法院組

織法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檢討

修正，以副憲政體制。

釋字第五三一號解釋（90.10.19.）

【解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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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六十二條第二項（本條項已於八十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修正併入第六

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應即

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向警察機關報告，不得逃逸，違者吊銷駕

駛執照。其目的在增進行車安全，保護他人權益，以維護社會秩序，與

憲法第二十三條並無牴觸（本院釋字第二八四號解釋參照）。又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七條第一項明定，因駕車逃逸而受吊銷駕駛執照

之處分者，不得再行考領駕駛執照（本條項業於九十年一月十七日修正

公布為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該規定係為維護車禍事故受害人生

命安全、身體健康必要之公共政策，且在責令汽車駕駛人善盡行車安

全之社會責任，屬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第二

十三條尚無違背。惟凡因而逃逸者，吊銷其駕駛執照後，對於吊銷駕駛

執照之人已有回復適應社會能力或改善可能之具體事實者，是否應提

供於一定條件或相當年限後，予肇事者重新考領駕駛執照之機會，有關

機關應就相關規定一併儘速檢討，使其更符合憲法保障人民權益之意

旨。

【解釋理由書】

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後，有受傷或死亡之情形者，應即時救護或採

取必要之措施，以防損害範圍之擴大。如駕駛人於肇事後，隨即駕車

逃離現場，不僅使肇事責任認定困難，更可能使受傷之人喪失生命、

求償無門，自有從嚴處理之必要。七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

事致人受傷或死亡，應即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向警察機關報

告，不得逃逸，違者吊銷駕駛執照（本條項已於八十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修正併入第六十二條第一項）。旨在增進行車安全，保護他人權益，以

維護社會秩序，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並無牴觸（本院釋字第二八四號解

釋參照）。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七條第一項明定，因駕車逃

逸而受吊銷駕駛執照之處分者，不得再行考領駕駛執照（本條項業於九

釋字第五三一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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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月十七日修正公布為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該規定係為維護

車禍事故受害人生命安全、身體健康必要之公共政策，且在責令汽車

駕駛人善盡行車安全之社會責任，屬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與憲法第二十三條尚無違背。惟凡因而逃逸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後，對於吊銷駕駛執照之人已有回復適應社會能力或改善可能之具體

事實者，是否應提供於一定條件或相當年限後，予肇事者重新考領駕駛

執照之機會，有關機關應就相關規定一併儘速檢討，使其更符合憲法保

障人民權益之意旨。

釋字第五三二號解釋（90.11.2.）

【解釋文】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九月十六日發布之臺灣省非都市土地山坡地

保育區、風景區、森林區丁種建築（窯業）用地申請同意變更作非工

（窯）業使用審查作業要點，係臺灣省政府本於職權訂定之命令，其中

第二、三點規定，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森林區丁種建築（窯業）用

地若具備（一）、廠地位於水庫集水區或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內經

由政府主動輔導遷廠或（二）、供作公共（用）設施使用或機關用地使

用等要件之一，並檢具證明已符合前述要件之書件者，得申請同意將丁

種建築（窯業）用地變更作非工（窯）業使用。其內容已逾越母法之範

圍，創設區域計畫法暨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關於非都市土地使用分

區內使用地變更編定要件之規定，違反非都市土地分區編定、限制使用

並予管制之立法目的，且增加人民依法使用其土地權利之限制，與憲法

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有違，應不予適用。

【解釋理由書】

按土地為人民生存所不可或缺，國家基於地理、人口、資源、經濟

活動等相互依賴及共同利益關係，並配合國家經濟發展及環境保護之

政策，應訂定符合社會需要之土地使用保育計畫，區域計畫法即係為

合理調整土地上各種不同的使用需求與人民整體利益之均衡考量所制




